
 
 

 
 

 

车险免费增值服务细则 

1.1 免费服务明细 

（1）11 座以下（含 11 座）四轮机动车辆 

服务内容  服务限额 

1 紧急拖车 50 公里以内免费拖车服务, 超过部分每公里 9 元由客户自理 

2 派送燃料 免费派送燃油服务，每次最多派送 10 升，燃油费用由客户自理 

3 派送水、防冻液 免费派送水、防冻液 

4 电瓶搭电 免费电瓶搭电服务 

5 更换轮胎 免费轮胎充气、更换轮胎服务，备胎需要由客户自备 

6 困境救援 车辆脱离困境所需的拖拽、吊车 

7 代为送检服务 每年免费提供 1 次代办年检年审服务，仅限当地牌照当地年检 

8 救援代驾 
每年免费提供 2 次 30 公里以内的代驾服务，超出部分客户自理

（每公里 5.5 元，免费等待 10 分钟，超出每分钟 1 元）。 

9 车辆安全检测 每年免费提供 1 次车辆安全检测服务 

（2）货车、卡车 

服务内容  服务限额 

1 紧急拖车 50 公里以内免费拖车服务, 超过部分每公里 13 元由客户自理 

 

* 服务地域范围：中国境内 31个省、市、自治区救援车辆可达的地域（港澳台地区除外） 

1.2服务内容说明 

(1）紧急拖车 
客户车辆发生事故，或因自身机械电器故障无法启动，或自身安全系统（如安全带，指示灯，等）

出现问题且相关故障和问题无法在 30 分钟内当场解决；在客户要求拖车的情况下，我公司安排

将客户的故障车辆拖至就近的修理厂或客户指定修理厂（拖车距离为 50 公里以内）。车辆拖车

钩由客户提供。拖车过程中产生的过路过桥费由客户自行承担。 

 

(2) 派送燃油 

当客户车辆发生行驶途中燃油耗尽的情况，我公司救援将尽最大努力协助安排紧急送油，并承

担相关服务费用。客户每次可以享受免费递送最多 10 升的燃油服务（法律法规禁止递送的燃油

的区域除外）。燃油费用需要客户按照当日购买燃油的加油站的油价另行支付。此项服务无公

里数限制。 

 

(3) 派送水、防冻液 

当客户车辆发生行驶途中水或防冻液耗尽的情况，我公司救援将尽最大努力协助安排紧急送油，

并承担相关服务费用。 

 

(4) 电瓶搭电 

当客户车辆因电池馈电无法启动时，救援将安排电瓶搭电的服务，并承担前往救援地点的人工



 
 

 
 

费及出车费用；对纯电动车/混合动力车不提供此项服务。此项服务无公里数限制。配件或其他

材料的供应或更换均不涵盖其中。 

 

(5) 更换轮胎 

若客户的车辆爆胎，我司道路救援将为客户安排更换轮胎的服务。我司承担维修人员的工时费

及出车费用，备胎需由客户自行提供，配件或其他材料的供应和更换均不涵盖其中。此项服务

无公里数限制。 

 

(6) 困境救援 

客户车辆发生事故、或在行驶过程中因机械故障或者电气故障而导致特殊情况的发生、或无法

继续行驶、或车辆脱离正常行驶环境而需要安排救援的服务。特殊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陷入泥

泞道路、轮胎卡井、滑入桥下、滑下山坡、掉入水中、车辆侧翻、地库拖车等。如需拖离，客

户需提供车辆拖车钩。服务实施过程中产生二次损伤，由客户自行承担。我司道路救援服务商

每次承担上限为500元的费用，超出500元部分由客户自行支付。 

 

(7) 代办年检服务（1次/年） 

1. 客户应提前至少 24 小时在确认登记车辆违章已经处理完毕，年检未有逾期、保单在

有效期内，致电进行预约，并提供客户姓名、保单号/卡号、联系电话、车辆型号、

车牌号、预约时间、地点等信息；客户登记车辆每年只能接受一次代办年检年审服

务，年检地为车辆牌照注册地,仅限当地牌照当地年检，不支持异地年检。 

2. 预定成功后，我公司坐席人员会及时电话确认客户计划是否有变，如客户确认没有变

化，则该服务正式生效，客户不能再取消本次服务；如遇特殊情况需取消服务，至少

提前 5 小时告知，否则视同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服务人员在预约时间到达客户预约指定地点后，15 分钟内联系不上客户或客户仍未出

现，则预约服务自动结束，且视同本次服务已完成。客户提车地点和还车地点更改不

得大于 3 公里范围 

4. 如客户要求服务人员等待，需要在预约时间后的 15 分钟内以现金或其他我公司接受

的方式预付等候费（50 元/小时），服务人员可等待 3 小时（从预约时间起算），3

小时后客户仍未接受服务开始，服务自动取消，且视同本次服务已完成；客户拒绝支

付等候费用的，服务人员有权立即停止服务，且视同本次服务已完成。 

5. 该服务仅限客户为被驾驶车辆的车主，在服务前需出示驾驶证、行驶证及验证其身

份，而不得将该权益转予他人。                          

6. 就服务人员上门提车的： 

 服务人员将会预先向客户收取 300 元人民币现金，用作年检正常缴费，并出具收据或

服务记录表相关联作为收款凭证，在服务完成后，根据实际年检收费凭证多退少补。 

 上门接车服务时间：工作日 8：30—14:30(需检测站下班前达到) 

 如年检过程中相关部门要求换件或其他额外收费方可通过的，我公司会事先电话寻求

客户意见，如客户同意，则由我公司先行垫付相关费用，并于交车时由客户根据收费

凭证支付给服务人员，如客户不接受我公司垫付该费用，则服务结束，且本次服务作

为有效服务。 

 车辆年审过程中，如出现特殊情况（如办理时限较之前告知客户时限有所延长或客户

车辆改装无法通过检测以及检测站不可抗拒原因的停电、系统瘫痪等），我公司工作

人员应即时通知客户并告知具体原因。 



 
 

 
 

 车辆年审结束时，应主动告知客户。服务相关费用的发票由服务人员现场提供或事后

邮寄到客户指定地址。 

 在服务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时，我公司服务商将就客户车辆保险不足以涵盖部分的车

辆维修费、根据交警认定的服务商的责任比例，承担相应比例内的赔偿责任；事故对

方占全部责任、中道服务商无责的，中道不负责赔偿损失，但可以协助客户参与交警

调查及保险理赔。我公司服务商将根据自身责任比例承担因此次事故而导致客户次年

车险保费上调的相应部分。客户不得要求乘坐中道服务人员驾驶的车辆；客户强行要

求我公司服务人员驾车的，由此造成的客户人身伤亡，我公司不承担责任。 

 客户提供的车辆，如因客户或客户车辆的原因，在服务过程中出现的任何人身、财产

意外伤害事故及损失，客户将承担所有责任并承担由此给全部损失；因车辆自燃、刹

车或方向盘失灵、爆胎、机件老化引起的交通事故我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车辆在行

驶途中因车辆本身问题而抛锚发生相关费用，由客户承担。 

 出发前客户应配合我公司供应商检查车辆状况以及核实其他服务相关信息，确认准备

好年检要求所需的证件原件以及车辆警示牌等必须物品并签字确认；在服务完成后接

收车辆时，应再次签字确认服务完成及车辆财物无损无恙，我公司不接受客户已在服

务完成记录中签字后的任何索赔和投诉。 

 

 (8) 车辆安全检测（1次/年） 

保险期间内，为保障车辆安全运行，保险人或其受托人根据被保险人请求，为被保险机

动车提供车辆安全.检测服务，车辆安全检测项目包括： 

（一）发动机检测（机油、空滤、燃油、冷却等）； 

（二）变速器检测； 

（三）转向系统检测（含车轮定位测试、轮胎动平衡测试）； 

（四）底盘检测； 

（五）轮胎检测； 

（六）汽车玻璃检测； 

（七）汽车电子系统检测（全车电控电器系统检测）； 

（八）车内环境检测； 

（九）蓄电池检测； 

（十）车辆综合安全检测。 

客户应提前至少 24 小时在确认保单在有效期内，致电进行预约；  

 

(9)  代为驾驶服务（2次/年） 

保险期间内，保险人或其受托人根据被保险人请求，在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因

饮酒、服用药物等原因无法驾驶或存在重大安全驾驶隐患时提供单程 30 公里以内的

短途代驾服务。 

 

 

※以上服务的服务范围均不包括高速公路、隧道、大桥、高架道路以及交通部门或其他部门

规定限制第三方道路救援活动的路段。在高速公路、隧道、大桥、高架道路等收费路段产生

的路桥费及其他费用不由我司救援承担。 

 

 



 
 

 
 

1.3 免费道路救援服务对象 

投保我司机动车辆综合商业保险，且属于以下范围的车辆。 

1. 11座以下（含11座）仅限家庭、私人、社会用途或休闲目的的重量不超过3.5吨的

四轮机动车辆。 

2. 货车（有负载重物或货物的需先卸货，货车仅提供拖车服务。） 

 

1.4 事故责任的区分 

1. 若客户车辆因发生事故而需要救援服务时，须先向我公司进行报告，当交警部门授权放车之

后，致电提出服务申请，可提供相应服务。如客户未向我公司报告或得到授权，则我公司对

后续产生的纠纷不承担责任。 

2. 若我公司授权的拖车公司在拖带因故障导致抛锚的客户车辆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客

户车辆受损，我公司将负责出面协调，帮助拖车公司与客户达成一致，妥善的解决损失赔偿

问题。 

3. 若我公司授权的拖车公司在拖带因事故而抛锚的客户车辆时，我公司授权的拖车公司只有

在做到下全部事项后方可拖车： 

(一) 交警部门必须对此次事故进行了初步处理，并予以授权可以进行拖车。 

(二) 客户致电我公司提出拖车的服务申请。 

(三) 我公司授权的拖车公司须填写“车辆状况检查表”，并且请客户核查该表，确认无误并签字。 

4. 若我公司授权的拖车公司在拖带甲方因事故而发生抛锚的客户车辆时发生交通事故，则凭

上述(2)中的交警部门的事故处理报告，我公司定损师的现场查勘定损的报告，以及客户确

认无误的“车辆状况检查表”为依据界定第一次事故的损失。 

第二次事故造成的扩大损失则由第二次事故中的交警部门的事故处理报告，拖车的载物险

的承保公司对于该次事故的查勘定损报告，我公司的对于客户车第二次事故的查勘定损报

告，以及第二次事故中客户确认无误并签字的“车辆状况检查表”为依据，我公司进行协调，

促成各方就损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 

 

※ 免责特例： 

12 座以上（含 12 座）车辆不在服务范围内。 

皮卡车、大客车、摩托车、公共交通工具（出租车、公交车）均不在服务对象之列 

由于道路救援公司的业务限制，我司目前无法为服务对象外的车辆提供免费道路救援服务，敬请谅解！ 

 

1.5免费道路救援服务流程 

客户在行驶途中遇到车辆故障等紧急情况，请致电4008-832-836申请救援。 

 


